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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乌铁建函〔2025〕43号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报送

《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

改造工程初步验收报告》的函

国铁集团建设管理部：

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已初步验收合

格，根据《铁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交接办法》（铁建设〔2008〕23

号）、《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进一步规范铁路基建大中型项目竣工

验收工作的通知》（铁总建设〔2014〕91号）等文件要求，现将

《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初步验收报告》

上报，请予以核备。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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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

初步验收报告

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

验收委员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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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地理位置及规模

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位于青海省西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

南部，地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

自治州境内。线路东起青海省格尔木市，进入新疆境内之后线路

穿越阿尔金山，先后经过巴什考供、米兰、若羌、铁干里克、库

尔木依、尉犁，西抵库尔勒市，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起于青藏线

格尔木站，至南疆线库尔勒站，正线长 1213.7公里，其中青海段

505.6公里，新疆段 708.1公里。

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以下简称格

库扩能改造工程）增开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

内预留条件望阿站等 28处会让站，库尔勒地区新建吐库铁路至格

库铁路货场联络线 9.30单线公里，改建库东疏解线，改造库尔勒

站与库尔勒东站。初步设计概算 20.95亿元，建设总工期 1.5年。

（二）修建意义

格库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的实施是积极应对若和铁路时序调整

引起的运量增长，有效提高格库铁路运输能力，满足客货运输的

需要；是提高出疆通道整体水平，满足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

能源安全保障，开辟疆煤外运备选通道，形成疆煤外运多通道路

网格局的需要；是提升陆桥辅助运输通道能力，保障在自然灾害、

市场变化等突发事件下陆桥通道连通性、可靠性 、机动灵活性的

需要，项目建设对于促进沿线国土资源开发、加快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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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区域路网机动灵活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二、建设依据

1．2023年 3月 14日，巴州自然资源局、第二师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652800202300017号）

2．2023年 3月 24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关于格尔木至库尔勒线扩能改造工程（新疆段）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巴环评价函〔2023〕48号）。

3．2023年4月24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铁集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段）

扩能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铁发改函〔2023〕144号）。

4．2023年 5月 2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关于改建

铁路格尔木至库尔勒线扩能改造工程（新疆段）水土保持方案的

批复》（新水办〔2023〕223号）。

5．2023年 5月 3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关于〈格

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的批复》（新水办〔2023〕225号）。

6．2023年 7月 17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铁集

团关于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初步设计的

批复》（铁鉴函〔2023〕257号）。

7．2023年 8月 15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

中心《国铁集团工程管理中心关于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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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能改造工程施工图审核报告审查意见的函》（工管设函〔2023〕

47号）。

8．2023年 12月 3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

于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

（新自然资用地〔2023〕1020号）。

三、项目概况

（一）线路走向。

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东起青海省格尔木市，沿昆仑山北麓、

柴达木盆地南缘西行，与省道 S303、国道 G315伴行，经乌图美

仁、甘森、花土沟至茫崖石棉矿，进入新疆境内，之后线路穿越

阿尔金山，先后经过巴什考供、米兰、若羌、铁干里克、库尔木

依、尉犁，西抵库尔勒市。

（二）主要地质情况及特点。

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巴

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境内，沿线经过阿尔金低中山区和塔里木盆地

两个一级地貌单元，总体地势为东高西低。沿线出露的地层主要

为第四系黏性土、砂类土、碎石类土，上第三系泥岩、砂岩，阿

尔金山山区分布元古界蓟县系千枚岩、片岩、片麻岩等，库尔勒

附近局部出露元古界闪长岩。沿线地表水、地下水水质较差，具

有氯盐腐蚀性、硫酸盐侵蚀性。不良地质主要为风沙和地震液化，

特殊岩土主要有盐渍土、软弱地基土和膨胀岩。

（三）主要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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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线标准：

（1）铁路等级：I级。

（2）旅客列车设计速度：120km/h。

（3）正线数目：单线。

（4）最小曲线半径：一般1200m，困难800m。

（5）限制坡度：6‰，茫崖湖至米兰段双机16‰。

（6）牵引种类：电力。

（7）牵引质量：4000t普超5000t。

（8）到发线有效长度：850m，双机地段880m。

（9）闭塞类型：自动站间闭塞。

2．新建吐库至格库货车联络线：

（1）铁路等级：国铁Ⅱ级。

（2）设计速度：80km/h。

（3）正线数目：单线。

（4）最小曲线半径：一般600m，困难500m。

（5）限制坡度：13‰。

（6）牵引种类：电力。

（7）牵引质量：5000t。

（8）闭塞类型：自动站间闭塞。

（四）主要工程数量如下。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路基
区间路

基土石

C组填料 万立方米 18.14

AB组填料 万立方米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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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水土 万立方米 32.7

路桥过渡段 万立方米 4.27

路涵过渡段 万立方米 0.985

站场土

石方

土方 万立方米 104.86

AB组填料 万立方米 55.48

石方 万立方米 9.27

路涵过渡段 万立方米 4.67

区间路

基附属

挡土墙混凝土 万圬工方 0.095

拆除圬工 万圬工方 0.93

重型碾压 万平方米 12.2

边坡土工格栅 万平方米 38.89

铲除盐壳 万立方米 3.77

换填 C组填料 万立方米 3.77

护坡及冲刷 万立方米 4.8

沟渠 万圬工方 0.37

防护栅栏
新建 单侧公里 11.53

拆除 单侧公里 8.1

站场路

基附属

工程

挡土墙混凝土 万圬工方 0.75

拆除圬工 万立方米 5.83

碎石桩 万米 10.51

土工合成材料 万平方米 90.52

护坡及冲刷 万圬工方 6.76

重型碾压 万平方米 31.73

铲除盐壳 万立方米 12.56

换填 C组填料 万立方米 12.56

防护栅栏
新建 单侧公里 41.12

拆除 单侧公里 46.26

桥涵
桥梁

特大桥 延长米/座 2328.71/3

大桥 延长米/座 209.79/1

中小桥 延长米/座 90.4/1

道路桥 延长米/座 125.12/1

框架桥
新建 顶平米/座 188.15/1

改建 顶平米/座 672.52/5

涵洞 盖板涵 新建 横延米/座 8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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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 横延米/座 181.22/18

框架涵
新建 横延米/座 31.2/2

改建 横延米/座 360.84/54

圆涵 改建 横延米/座 66.87/15

轨道

正线

铺标准轨 公里 0.3

铺长钢轨 公里 9.6

铺道床 万立方米 0.68

改建 公里 3.65

站线

铺标准轨 公里 0.3

铺长钢轨 公里 47.75

铺道床 万立方米 18.45

铺道岔 组 106

通信、信号、信

息及灾害监测

通信 通信线路 公里 393.51

信号 道岔联锁 组 106

信息
货检门架安装 架 1

视频监控摄像机 个 1

电力及牵引供

电

电力

高压线路 公里 23.44

低压线路 公里 32.56

电源线路 公里 93

高压变电所 座 2

低压变电所 座 29

箱式变电站 座 5

牵引供

电

接触悬挂导线 公里 110.17

牵引变电所 处 11

网上开关站 处 26

电力调度所 处 1

房屋 房屋 其他房屋 平方米 26949.57

其他运营生产

设备及建筑物

给水 管道 公里 1.265

排水 管道 公里 1.753

站场

站台墙 米 1500

站台面 平方米 27000

道路 平方米 23392

排水沟 米 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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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临时设施
大型临

时设施

汽车运输便道 公里 56.42

临时电力线 公里 2

材料厂 处 2

混凝土拌合站 处 2

（五）建设用地情况。

1．建设用地审批情况。

2023年 12月 3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格

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新

自然资用地〔2023〕1020号），批复工程建设用地，同意将库尔

勒市、尉犁县、若羌县和第二师 31团、33团、34团国有农用地

13.1815公顷（耕地 0.1027公顷）、未利用地 26.9289公顷转为建

设用地，同时使用国有建设用地 0.3213公顷，共计批准建设用地

40.4317公顷。

2．建设项目征地情况。

目前现场征地拆迁工作已结束，属地人民政府及兵团相关团

场建设用地已提供，征地程序规范，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手续依法合规，征地补偿严格执行自治区有关文件规定和标准。

四、验收范围

格库铁路扩能改造工程设计文件（含变更）所含全部内容。

主要包括全线路基、桥涵、轨道、电力、接触网、牵引供电、信

号、通信、信息、车辆、房建、给排水、暖通、消防、环水保等

工程。

五、建设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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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建单位及任务划分。

格库扩能改造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由库尔勒铁路建设指挥部

（以下简称库尔勒指挥部）承担。

设计工作由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

计院）完成。

施工图审核由武汉铁四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完成。

格库扩能改造工程共划分施工标段6个，具体如下：

1．S1标中标单位：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任务包括：K499+081.22～K741+266段拆迁及征地、路基工

程及站场路基附属工程、桥涵工程、轨道工程、房屋工程、其他

运营生产设备及建筑物及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程。

2．S2标中标单位：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任务包括：K741+266～K976+920段拆迁及征地、路基工程

及站场路基附属工程、桥涵工程、轨道工程、房屋工程、其他运

营生产设备及建筑物及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程。

3．S3标中标单位：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任务包括：K976+920～南疆线K456+896段拆迁及征地、路

基工程及站场路基附属工程、桥涵工程、轨道工程、房屋工程、

其他运营生产设备及建筑物及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程。

4．SLLX标中标单位：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任务包括：新建吐库至格库货车联络线（含跨南疆铁路立交

特大桥和联络线铺架工程）、吐库线路所、库尔勒东站改造、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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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站的改造工程的拆迁及征地、路基工程及站场路基附属工程、

桥涵工程、轨道工程、房屋工程、其他运营生产设备及建筑物及

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程。

5．SQD标中标单位：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任务包括：K499+081.22～南疆线K456+896全线新建28个站，

新疆段牵引供电与电力配套工程、库尔勒站改、库尔勒东站改造、

新建吐库至格库货车联络线、新建吐库线路所、生产生活设施补

强的拆迁及征地、电力及牵引供电工程、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

程。

6．SRD标中标单位：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

公司。

任务包括：K499+081.22～南疆线K456+896全线新建28个站，

新疆段牵引供电与电力配套工程、库尔勒站改、库尔勒东站改造、

新建吐库至格库货车联络线、新建吐库线路所、生产生活设施补

强、路局调度设备补强的通信、信号工程、房屋工程中通风空调

设备、路局调度补强相关设备、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程。

格库扩能改造工程监理标段 1个，中标单位为乌鲁木齐铁建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任务包括：全线监理工作。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以

下简称监督站）对格库扩能改造工程建设实施全过程进行了监督。

（二）建设组织管理基本情况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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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库扩能改造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由库尔勒指挥部负责，指挥

部下设综合管理部、计划财务部、安全质量部、工程管理部。项

目开工以来，指挥部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指导思想和创建精品

工程的工作理念，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依法合规建设管理，主动

协调、积极沟通，以确保稳定和建设标准化管理为抓手，以安全

质量风险管理为载体，精心组织，统筹安排，保证了格库扩能改

造工程有序推进。

（三）勘察设计完成过程。

1．可行性研究。

2023年4月24日，《国铁集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铁发改函〔2023〕144号）。

2．初步设计。

2023年7月17日，《国铁集团关于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

段)扩能改造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铁鉴函〔2023〕257号）。

3．施工图设计。

2023年7月20日，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了格

库扩能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经过第三方咨询单

位武汉铁四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审核，所有咨询意见全部闭合。

2023年 8月 15日， 《国铁集团工程管理中心关于格尔木至

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施工图审核报告审查意见的

函》（工管设函〔2023〕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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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的格库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施工图共239册，其中施工

图总说明1册，地质专业2册，线路专业4册，轨道专业2册，路基

专业6册，桥涵专业5册，站场专业32册，车辆专业21册，通信专

业7册，信号专业32册，信息及灾害监测专业4册，牵引供电专业

42册，电力专业47册，给排水专业10册，房建及基础设施专业16

册，消防专业1册，环境工程专业2册，迁改工程2册，施工安全风

险防范1册，重点大型临时设施与总概算2册。

（四）工程开竣工情况。

格库铁路扩能改造工程2023年9月20日开工建设，全线按“建

成一段，投产一段”的原则验收开通，28处预留站分批次开通，其

中2023年开通西尼尔、罗布庄等7站，2024年开通西尼尔北、阿尔

金山北、望阿（金雁山）、阿卡腾能（乌尊哨）等21站。

2024年10月15日施工单位完成了格库扩能改造工程的建设，

单位工程自验，监理单位完成了质量评估，库尔勒指挥部申请了

项目竣工验收。

（五）安全质量监督情况。

根据《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2015〕2号）、《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内部监督

工作规定》（铁总建设〔2016〕160号）、《铁路建设项目受托行政

监督和内部监督同步实施管理办法》（铁建设〔2020〕2号）有关

规定，2023年10月25日，库尔勒指挥部申请办理格库扩能改造工

程监督手续，并按要求提供了所需各项资料。2023年11月2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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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站按规定办理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出具《监督受理通知书》

（编号：乌鲁木齐站〔2023〕（受字）格库扩能01号），2023年11

月3日，抽调专业人员成立了监督组，编制了详细的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计划书（铁质安监督乌鲁木齐站〔2023〕格库扩能01号），2023

年11月13日，组织各参建单位召开首次质量安全监督交底会议。

监督站对格库扩能改造工程建设施工质量安全实施全过程监

督。该项目建设期间未发现违规行为，全线工程质量符合设计及

验标要求，施工中未发生安全事故。

（六）建设项目通过静态验收、动态验收情况和时间。

2023年 11月 21日，集团公司印发《关于做好格尔木至库尔

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新增站开站及吐库至格库货车联

络线验收开通工作的通知》（建工电〔2023〕26号），安排格库扩

能改造工程新增站开站及联络线验收开通工作。

2024年 10月 22日集团公司印发《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做好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

竣工验收工作的通知》（乌铁建函〔2024〕632号），安排格库扩

能改造工程竣工验收工作。

2024年 10月 30日，静态验收工作组根据现场实际和库尔勒

指挥部递交的《库尔勒铁路建设指挥部关于申请格尔木至库尔勒

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静态验收的函》、《专业工程验收申

请表》和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下发《关于开展格尔木

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静态验收工作的通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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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格库扩能改造工程静态验收相关工作。

2024年 11月 1日至 11月 25日，格库扩能改造工程静态验收

各专业、专项验收组根据验收通知要求和分段验收开通情况，先

后采用资料检查、现场徒步检查、设备测试等方式对工程及设备

质量进行检查验收，对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

2024年 11月 26日格库扩能改造工程静态验收工作组在各专

业、专项静态验收的基础上，形成了《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

疆段）扩能改造工程静态验收报告》（乌铁建函〔2024〕719号），

静态验收结论合格。

2024年 11月 27日，动态验收工作组下发《关于公布格尔木

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库塔联络线动态验收工作

安排的通知》（乌铁科信电〔2024〕612号），安排格库扩能改造

工程库塔联络线动态验收相关工作，新开 28处预留站不进行动态

检测。

2024年 11月 28日至 30日，根据静态验收工作组静态验收报

告结论，动态验收工作组组织开行综合检测列车，按照 60km

/h、80km/h两个速度等级对格库扩能改造工程库塔联络线的轨道、

信号、接触网等进行了综合检测。

2024年 12月4日，动态验收工作组形成了《中国铁路乌鲁木

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布<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

改造工程库塔联络线动态验收报告>的通知》（乌铁科信函〔2024〕

727号），动态验收结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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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程概算及建设投资简况

1．批复情况。

2023年 4月 24日，《国铁集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铁发改函〔2023〕144号）项目总投资 22.55亿元。

2023年 7月 17日，《国铁集团关于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

疆段）扩能改造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铁鉴函〔2023〕257号），

初步设计总概算 20.95亿元。

2．建设资金渠道和数额。

《国铁集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格尔木至库尔

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铁发改

函〔2023〕144号）可研批复项目投资估算总额 22.55亿元。其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负责征地拆迁工作及费用 0.90亿元，征地拆迁

费用由地方包干使用，超出部分按铁总计统〔2017〕177号文执

行，地方出资由其按规定自筹资金安排，国铁集团出资 21.65亿

元，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使用铁路建设债券或自筹资金安排。

3．投资完成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底，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

改造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19.61亿元，占初步设计总概算的

93.6% 。

七、验收经过

（一）初步验收组织机构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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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副主任：集团公司主管建设、科信副总经理。

委 员：集团公司科信部、运输部、客运部、货运部、机务

部、车辆部、工务部、电务部、供电部、建设部、安监室、计统

部、劳卫部、财务部、土房部、经开部、物资部、保卫部、局办

（档案史志室），监督站、库尔勒指挥部、设计单位等有关部门负

责人及相关专家。

（二）验收经过及时间

根据《铁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交接办法》要求，初步验收委

员会在收到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静态

验收报告》、《动态验收报告》、库尔勒指挥部《初步验收申请表》

后，于 2025年 1月 17日在集团公司 431会议室组织召开格库铁

路扩能改造工程初步验收会议。会上，建设部、科信部、计统部

等有关部门汇报了格库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静态、动态、专项验收

和存在问题整改情况；初步验收委员会对验收结果进行了检查和

确认。

（三）对初步验收提出问题整改情况和复查结论

无。

八、验收结论

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在建设过程中

执行了国家有关政策，铁路行业有关规定和强制性标准，工程质

量和系统功能满足有关标准要求；静态、动态验收发现问题已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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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整改、落实和复查。劳动卫生、安全设施和环水保设施已按

批复和批准的设计建成；环境保护设施、水土保持设施、土地复

垦工作经相关主管部门检查合格认可；消防设施经相关部门检查

合格，取得了《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结果通知书》、《建设

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申请领取《不动产权证书》的准备工作

已基本完成；建设项目档案收集、整理及编制质量基本符合初期

运营需要；安全保护区设置完成。通过运行试验，格尔木至库尔

勒铁路（新疆段）扩能改造工程满足设计标准，工程质量合格，

工程验收程序符合规定，格库铁路正线具备设计速度120公里/小

时运营条件，新建吐库至格库货车联络线具备设计速度80公里/小

时运营条件。

经初步验收委员会审查，同意通过初步验收，初步验收结论

合格。

九、对运营的要求和建议

1．继续强化对有关设备的动态调整，不断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

2．根据设备特点及临管运营的要求，健全完善行车组织及设

备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

3．抓好各岗位的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熟悉

掌握设备特点及管理要求。

4．指挥部抓好验收问题的整改和遗留工程实施，及时组织问

题整改情况复查、销号和遗留工程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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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铁集团发展和改革部、财务部、科技和信息化部、运输部（总

调度长室）、客运部、货运部、机辆部、工电部，工程管理中心、

工程监督局、鉴定中心、运输调度指挥中心、档案史志中心，兰

州铁路监督管理局，库尔勒车务段、库尔勒铁路物流中心（新疆

库尔勒华力运销有限责任公司）、库尔勒机务段、库尔勒供电段、

库尔勒车辆段、库尔勒工务段、库尔勒电务段、乌鲁木齐通信段、

库尔勒房产公寓段、若羌基础设施段，库尔勒铁路建设指挥部，

集团公司机关各职能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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